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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合同

发包人: 溧阳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签订地点： 溧阳

承包人: 江苏安途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合同时间: 2022 年 月 日

根据江苏宏翔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8 日进行的 宏翔磋商

-2022-013 采购，发包人、承包人双方就承包人成交的 2022 年 1 号公路北山

片区精品绿化养护项目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共同协商，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就相关事宜

达成如下合同。

一、总则

承包人按发包人要求，为发包人提供的工程服务（具体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

及响应文件），合同金额为人民币大写：人民币壹佰叁拾壹万壹仟伍佰叁拾陆元 ，

小写： 1311536.00 元 。

二、合同文件

下列文件是构成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

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竞争性磋商文件。

2、承包人提交的响应文件。

3、承包人投标的其他资料及承诺。

三、服务质量要求：满足采购人要求且接受考核。

四、服务期： 一年 。

五、项目负责人： 张胜 。

六、结算方式：本项目固定总价，按成交价（扣除考核扣款）一次性包死，

结算不作任何调整。

七、付款方式：经发包人考核验收合格后，合同期满一次性支付全部养护

经费。

八、履约担保：

在签订管养合同前承包人必须向发包人缴纳合同金额的 5%作为履约担保，

履约担保在合同履约完毕后两周内一次性退还（无息）。

九、《溧阳市公路日常养护管理考核办法》、《日常养护管理考核细则》、《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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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养护管理考核细则》及《溧阳市交通绿化养护计划时间表》详见附表。

十、违约责任

1、承包人不履行合同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发包人不履行合同无权要求返还定

金。

十一、合同纠纷处理

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态度，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违约行为进行及时的协

商解决，如不能协商解决可向合同签约地法院通过法律诉讼解决。

十二、合同生效

本合同一式七份，发包人执三份、承包人执三份、送代理机构备案一份。

发包人（盖章）： 承包人（盖章）：

开户行： 开户行：

账号： 账号：

税号： 税号：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邮编： 邮编：

地址： 地址：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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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溧阳市公路日常养护管理考核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我市农村公路的养护管理，维护农村公路的使用功能，

延长农村公路的使用寿命，提升农村公路的路域环境，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加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意见的通知》精神，依据《公路法》、《江苏省公路条

例》、《公路养护质量检查评定标准》、《江苏省乡村公路养护质量检查评定标准》

等国家、省、市有关农村公路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农村公路”包括我市境内的县道和隶属于“1号公

路”的乡、村道及其设施。

第三条 养护管理考核按照“明确职责、分级考核、强化管理、奖优罚劣”

的原则执行。做到有路必养、养必到位，促使我市境内的县道及隶属于“1号公

路”的乡、村道经常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助力乡村振兴和地方经济发展。

第四条 公路管理处在交通运输局的统一领导下，具体负责我市境内的县道

及隶属于“1号公路”的乡、村道养护管理考核工作。

第二章 养护管理检查内容

第五条 养护质量的基本要求是:保持路面整洁、横坡适度、平整舒适；路

肩整洁、平整顺直、边坡稳定、排水畅通；桥涵、构造物完好；交通设施、防护

设施完好；绿化协调、美观。努力营造“畅、安、舒、美”的农村公路交通环境。

具体质量要求是：符合交通运输部颁布的《公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规范》、《公路

水泥混凝土路面养护技术规范》和《公路桥涵养护技术规范》。

第六条 养护管理考核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日常养护，主要是指：路

基、路面、桥涵、绿化及“1号公路”沿线的节点、观景平台、休憩点、厕所及

其它附属设施的日常保洁、设施维护、病害处治；二是内部管理，主要是指：工

区建设、制度建设、内业资料。

第三章 检查考核方式

第七条 检查考核形式分为定期考核（季度考核、月度考核、内部管理考核）

和不定期考核（平时考核），定期考核包括公路管理处聘请第三方服务机构每季

度对各养护责任单位养护管理的路段按一定比例进行综合考核（季度考核）、公

路管理处每月组织一次“日常养护”考核（月度考核）、公路管理处每半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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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内部管理”考核（内部管理考核）；不定期考核（平时考核）是指公路管

理处在日常上路巡查时对日常养护质量进行考核。

第八条 季度考核，由第三方服务机构在每一季度选定一个时间段对各养护

责任单位承包的养护范围中选取 50%左右的县道和“1号公路”全线段进行千分

制综合考核，确保对所有线路养护情况年度考核覆盖两次以上，第三方服务机构

考核占考核评比分的 50%。

第九条 养护责任单位要切实履行巡查职责，及时发现、上报路面病害，对

已上报的路面病害，公路管理处未下达处治要求的，不作为考核断面。

第十条 对“1号公路”路面病害，养护责任单位未及时巡查发现上报的，

扣分计入养护巡查责任单位，已上报未按公路管理处要求按时处治的，扣分计入

病害处治责任单位。

第十一条 月度考核，由公路管理处在每月选定一个时间段对各养护责任单

位承包的养护范围中选取 10%左右的县道和“1号公路”全线段进行千分制考核，

占考核评比分 30%。

第十二条 内部管理考核，由公路管理处每半年组织一次考核，考核满分为

100 分，占考核评比分 10%。季度考核评分时，若当季度未对“内部管理”进行

考核，该项考核得分则计 90 分。

第十三条 平时考核主要是指上路巡查时的考核和保洁机械上路率的考核，

每季度汇总一次，考核满分为 100 分，占考核评比分 10%。

第十四条 保洁机械原则上定车定线上路作业，临时需修理、调换，应提前

上报公路管理处备案。保洁机械应上路而未上路的，作为附加扣分，每次扣 1

分，所扣分值计入平时考核扣分。若当月统计保洁机械超过 1/3 时间未上线，全

线段养护经费按同等级公路人工养护经费拨付。

第十五条 每季度考核得分计算式：季度考核（第三方考核）得分*50%+月

度考核得分*30%+平时考核得分+内部管理考核得分

第十六条 每次检查考核后，公路管理针对养护缺陷项目向养护责任单位下

达“养护缺陷限期整改通知书”，养护责任单位应限期整改到位，逾期未整改到

位的在下一期考核评比中扣除相应分值。

第四章 养护资金的拨付与考核奖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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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养护资金按季度拨付，基本支付方式是：1.基价类每季度全额支

付至 100%；2.单价类按季度计量支付至 50%，年终支付至 60%，第二年支付至 80%，

第三年按审计审定价付清。

第十八条 养护资金拨付与养护质量考核成绩挂钩，具体方法如下：

1.考核评比获得总分第一名的单位授于养护质量评比“流动红旗”，奖励 2

万元。

2.考核评比得分≥900 分，且获得当季度“流动红旗”的单位，除按第十七

条拨付季度养护资金外，另行奖励 10 万元。

3.考核评比得分在 800 分－899 分之间，按第十七条拨付季度养护资金。

4.考核评比得分在 700 分－799 分之间，在当季度养护资金拨付款中核减 2

万元。

5.考核评比得分≤699 分，暂停当季度养护资金的拨付，且在当季度养护资

金拨付款中核减 10 万元。

第十九条 暂停拨付的养护资金在整改期内如能如期整改到位，在次月予以

补拨。

第二十条 考核评比成绩将作为下年度养护标的调整的依据之一。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一季度起实施。其解释权在公路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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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养护管理考核细则

为加强溧阳市公路养护管理，建立健全养护管理体系，保护路产路权，促

进养护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对在公路养护过程中出现以下情

况，将根据其所出问题责任大小及情节轻重，给予以下扣款：

1. A3+类路每 2公里配备一名保洁工人，A2+、A+类路每 2.5 公里配备一名保洁工人，

A类路每 3公里配备一名保洁工人。保洁工人严格执行出勤考核制度；养护工人

在上班时间内无故缺勤，发现一人次扣款 100 元；

2. 养护工人未着养护标志服上路，发现一人次扣款 100 元；

3. 如管养未达下列标准，每发现一个点位（段落）扣款 200 元：

（1）路肩、路缘石保持整洁；

（2）边沟不堵塞，保持畅通；

（3）路（桥）面保持清洁；

（4）桥梁伸缩缝、泄水孔无杂物堵塞，涵洞保持畅通，护栏清晰完好。

4. 百米桩、警示桩、里程碑、轮廓标及沿线公路服务设施等存在不清洁、歪斜、未

及时扶正等现象，发现一处扣款 100 元；

5. 公交站台、果壳箱外壳、坐凳如出现污渍、乱张贴，果壳箱垃圾满溢、垃圾袋更

换不及时，站台区域内的环境卫生脏乱差等现象，发现一处扣款 100 元。

6. 发现洗扫车扬尘、拖尾等洗扫效果不好，发现一处扣款 500 元；发现人工保洁过

程中把垃圾扫入中分带侧分带绿化带的，发现一次扣款 500 元；

7. 承包人管养制度、图表、台帐等内业资料不齐全，巡查记录不及时、不真实，发

现一次扣款 2000 元；

8. 路面、桥涵等小型设施出现病害、损坏，养护单位未能及时上报，出现一次扣款

1000 元；如因没有及时上报或没有及时处置而发生事故由养护单位承担相应的

安全、法律责任；

9. 遇特大暴雨、洪水、冰雪恶劣天气，必须上路检查，详细记录，并及时处理汇报，

如上述工作不能到位，扣款 2000 元；如因没有及时上报或没有及时处置而导致

不良后果的由养护单位承担相应的安全、法律责任；

10. 养护单位由于施工组织不当造成交通堵塞的，扣款 2000 元；

11. 遇有重大活动，不能按建设单位的要求及时清扫保洁、保持路域环境良好的，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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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5000 元；情况严重者，扣除整条线路当季度的日常保洁费用；

12. 养护单位应按建设单位要求及时上报各类统计报表、工作方案，上报不及时、上

报内容不实的，发生一次扣款 200 元；

13. 养护单位应及时、如实填报公路养护小修项目申请（申报）表。建设单位批准同

意后，养护单位应在 3 个工作日内组织实施（特殊情况应及时书面说明），未在

规定时间内组织实施的，建设单位有权委托其他养护单位实施。对建设单位临时

交办的任务，养护单位应在 3个工作日内上报公路养护小修项目申请表，逾期未

上报的不予计量。小修项目实施完成后，养护单位应在 30 个工作日内上报公路

养护小修项目申报表，逾期未上报的不予计量。公路养护小修项目申报中出现重

复、虚假等情况的不予计量；

14. 养护单位对公路突发性事件，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的，扣款 1000 至 2000 元；如

因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而造成不良后果的由养护单位承担相应的安全、法律责

任；

15. 养护单位在养护小修过程中如出现偷工减料、影响工程质量、未能达到设计和建

设单位要求的、安全设施未按相关要求和标准设置到位等情况，分情况轻重处以

2000～20000 元不等的扣款；

16. 城市网格化管理现场考评扣分案件，每件扣款 100 元。

除以上情况，如有与合同协议书中要求有所违背的，建设单位有权根据存

在问题的轻重处以 1000～20000 元不等的扣款；情况严重的将扣除该项目全部养

护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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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养护管理考核细则

为加强绿化的建设、养护和管理，建立健全绿化养护管理体系，促进绿化

养护持续发展，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对在绿化养护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况，将根据

其所出问题责任大小及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扣款：

①、养护工人未着养护标志服作业，发现一人次扣款 100 元；

②、下列情况如未达下列标准，发现一个点（段落）扣款 500 元；

全年必须保证绿地范围内（1）花卉地被、色块、草坪等范围内无杂草（2）

无白色垃圾（3）无倒伏苗木（4）无枯枝死株（5）无边坡种植等；

③、未能严格按照绿化管理养护专业技术规范要求及《溧阳市交通绿化养

护计划时间表》，及时落实死株清除、缺株补植、修枝整形、施肥、浇水、病虫

害防治、乔木刷白等作业，发现一次扣款 2000 元；季节性除草不及时按要求落

实，发现一次扣款 5000 元；季节性除草禁止使用除草剂，发现一次扣款 5000

元；

④、遇有重大活动，养护单位未按照建设单位要求的时间节点如期完成保

洁、除草、修剪、补苗、保持绿地整洁等，每发生一次，视情节轻重扣款 1000～

10000 元；

⑤、对非法侵占使用所承包绿地的行为未进行有效的制止、劝阻或未及时

上报的，每发生一次，视情节轻重扣款 1000 元；

⑥、养护单位自身管养制度、图表、台帐等内业资料不齐全，巡查记录不

及时，不真实，发现一次罚款 5000 元；（每季度检查一次）

⑦、养护单位应按建设单位要求及时上报各类统计报表、工作方案，上报

不及时、上报内容不实的，发生一次扣款 200 元；

⑧、养护单位应及时、如实填报公路养护小修项目申请（申报）表。建设

单位批准同意后，养护单位应在 3个工作日内组织实施（特殊情况应及时书面说

明），未在规定时间内组织实施的，建设单位有权委托其他养护单位实施。对建

设单位临时交办的任务，养护单位应在 3个工作日内上报公路养护小修项目申请

表，逾期未上报的不予计量。小修项目实施完成后，养护单位应在 30 个工作日

内上报公路养护小修项目申报表，逾期未上报的不予计量。公路养护小修项目申

报中出现重复、虚假等情况的不予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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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情况，如有与合同协议书中要求有所违背的，建设单位有权根据存

在问题的轻重处以 1000～50000 元不等的罚款；情况严重的将扣除该项目全部养

护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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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交通绿化养护计划时间表

注：各养护单位必须以计划时间表中的时间安排结合《绿化养护管理考核细则》

和相关文件拿出详细的养护计划时间表报采购人审核，同时作出承诺保证。

工作内容
频率

（不低于）
时间 要求 备注

缺株补植
3月 1日-3 月 31 日

10 月 20 日-11 月 20 日

所有缺株必须按合同要

求全部补植到位并报验

修枝

整形

乔木 2
11 月 20 日-12 月 10 日

3 月 20 日-5 月 30 日 清除枯枝、病枝、畸形

枝、过密过长枝条，剥

芽及花灌木保持视觉整

齐、层次分明花灌木 3

5 月 10 日-5 月 20 日

6 月 20 日-7 月 20 日

9 月 1 日-9 月 20 日

除草

及

修剪

18

12 月、1月、2月，集中

除草一遍；3月、4月、5

月、11 月，每月除草一

遍；6月、10 月每月除草

二遍；7月、8月、9月，

每月除草三遍。4 月、6

月、9月、11 月每月对色

块、苗木修剪（抹芽）一

次。

清除杂草、杂物，保持

清洁

5个工作

日内完成

施肥 2

①3月 20 日-4 月 10 日

花木类苗木开花后施一

次追肥

②9月 20 日-10 月 10 日

浇水 25
4 月 1 日-10 月 30 日

其它时间适时浇水

苗木成活期间和生长期

间每天浇水不得少于 2

次，补植苗木需加强浇

水

治虫 2
4 月 20 日-5 月 10 日

8 月 1 日-8 月 25 日

胃毒药和触杀药结合使

用

乔木

刷白
1 12 月 1 日-12 月 15 日

用生石灰 10 千克、硫

磺粉 1 千克、食盐 0.2

千克，加水 30～40 千

克搅拌均匀，调成糊状

乔木刷白

高度为

1.2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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